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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办法执行情况
评估报告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国务院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山东省重大

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办法》等规

定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 2024年列入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

项的《济宁市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办法》（济政字〔2024〕69

号，以下简称“办法”）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，具体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评估的过程和方式

（一）评估对象基本情况。为调整采煤塌陷地治理的管理

机制，强化管理举措，提升治理成效，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，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起草了《济宁市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办

法》，2024年 12月 15日，以市政府名义正式印发，2025年 1

月 16日施行。主要内容：一是明确各级政府、部门职责分工，

夯实煤炭企业责任；二是建立采煤矿区土地塌陷损毁监测制

度；三是完善规划体系，规范项目管理机制。

（二）评估时间范围。自 2025 年 1 月《办法》正式实施

起，至 2025年 6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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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估过程及方式。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抽调

人员对《办法》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，评估过程中实地调研了

《办法》执行以来实施的部分采煤塌陷地治理工程，邀请了部

分县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及煤炭企业有关人员就文件

执行情况进行座谈，并开展问卷调查，征询了意见和建议，确

保评估结果的合理性。

二、《办法》执行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决策内容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政策规定

一致情况。《办法》根据《土地复垦条例》《土地复垦条例实

施办法》《山东省土地整治条例》《山东省采煤塌陷地综合治

理验收移交办法》（鲁发改能源〔2023〕904号）和《关于进

一步做好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发改能源

〔2023〕59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济宁实际情况，为高质量治理采

煤塌陷地、提升采煤塌陷区土地利用效益而制定，制定过程符

合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，内容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

级政策规定一致。

（二）决策实施结果与决策制定目的的符合程度。《办

法》的实施全面规范了采煤塌陷地治理工作，也为煤炭企业履

行采煤塌陷地治理义务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重要依据，

切实加快了治理工作进程，推动了矿区转型发展，保障了矿区

群众合法权益，符合《办法》出台目的。

（三）决策实施的成本效益分析。《办法》执行以来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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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，通过市县两级政府、相关部门及煤

炭企业的协同推进，进一步形成了责任明晰、流程规范的治理

体系，加快了全市采煤塌陷地治理进程，实现了显著的经济社

会效益。根据《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开展了 2024年度济宁市采煤

塌陷地现状更新调查，完善了动态监管体系，优化数据信息化

管理，确保了数据现势性，提升了工作效率，为上级科学决策

奠定了坚实基础；根据省、市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规划安排及

更新调查情况，制定了 2025年度治理计划，分解落实到具体地

块、项目，明确年度治理区域和治理标准，同时强化推进举

措，严格项目实施管理，确保治理工作进度和成效。截至 2025

年 6 月，全市治理稳沉塌陷地 1.58 万亩，年度计划完成率达

77%。

（四）实施对象对决策的接受程度。根据座谈会和问卷调

查情况，有关县（市、区）和煤炭企业均表示《办法》的实施

为有关部门、县（市、区）及煤炭企业规范实施治理提供了重

要支撑，对《办法》接受程度较高。

（五）决策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符合程度。《办法》落

实了上级耕地保护、生态保护最新政策要求，明确了新形势下

采煤塌陷地治理工作方向，符合济宁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。

（六）决策实施带来的影响和可预期的长远影响。《办

法》紧密结合济宁实际，进一步明确了采煤塌陷地治理责任主

体，依据部门职责确定分工，并从规划计划制定到项目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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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了具体要求，指导有关部门、县市区及煤炭企业规范实施

治理。下步将持续深入推动全市采煤塌陷地治理工作，助力区

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维护矿区群众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，

全面实现塌陷包袱资源化转变。

三、《办法》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

《办法》规范了治理项目实施管理程序，但具体实施细节

未作明确规定，使得县（市、区）和煤炭企业对项目实施细节

把控不严，影响治理项目实施效果。

四、继续执行、中止执行、停止执行或者修改的建议

经过评估，《办法》各项规定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上

级有关政策规定基本一致，符合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具体制定措

施必要、适当，规定程序易于操作，文件执行结果符合决策目

的，建议《办法》继续执行，同时进一步严格项目管理，保障

项目实施质量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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